
附件：

《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

听证报告

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4月3日
《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听证报告

为深入贯彻节水优先方针，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水资源价格，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保障供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县供水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云南省定价目录（2021）》等相关规定，

经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研究决定，组织召开了《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事由

对《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是否适当，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3年3月14日（星期二）14:30至17:00。
2.地点:县发改局四楼大会议室。
三、听证参加人员构成情况

（一）听证主持人

刘锦琼（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二）听证委员

刘锦琼（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把谢明（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李  周（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三）听证监察人

郭  敏（嵩明县司法局副局长）

王  望 (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

李永青（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纪检工作人员）

（四）决策发言人

周  军（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管理科科长）

桂志雄（嵩明县第一自来水厂厂长）
（五）听证代表

    毕建文（嵩明县人大代表）

储德琼（嵩明县政协委员）

李艳琼 (嵩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史玉祥（嵩明县财政局产业发展科科长）

陈  波（嵩明县水务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王顺民（嵩明县节水办副主任）

温树苹（嵩明县大石头水库管理所所长）
张俊涛（嵩明县嵩阳街道嵩阳社区居民）

马顺凤（嵩明县嵩阳街道嵩阳社区居民）

马艳红（嵩明县嵩阳街道兰茂社区居民）

李  娴（嵩明县嵩阳街道兰茂社区居民）

高  伟（嵩明县嵩阳街道兰茂社区居民）
杨晓佳（嵩明县嵩阳街道龙泉社区居民）

朱永莉（嵩明县嵩阳街道龙泉社区居民）

李茹芬（嵩明县嵩阳街道东北街社区居民）

韦玉梅（嵩明县嵩阳街道东北街社区居民）
段  刚（嵩明县嵩阳街道西南街社区居民）

    刘  金（嵩明县嵩阳街道西南街社区居民）

    陶洪文（嵩明县嵩阳街道晁家社区居民）

    邱红伟（嵩明县嵩阳街道晁家社区居民）

    马永顺（嵩明县嵩阳街道回辉社区居民）

    陈  勇（嵩明县嵩阳街道回辉社区居民）

刘加洪（嵩明县杨桥街道杨桥社区居民）

杨光辉（嵩明县杨桥街道杨桥社区居民）

张  东（嵩明县杨桥街道布能社区居民）

    杨忠伟（嵩明县杨桥街道上禾社区居民）

马金伍（嵩明县杨桥街道月家社区居民）

刘永明（嵩明县杨桥街道太平龙社区居民）
孙建波（嵩明县公租房租户）

母其成（嵩明县嵩阳镇一中教师）

鲁开红（嵩明县一中副校长）

黄国强（云南沐光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献平（昆明丰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金恒（嵩明金恒饭店负责人）

杨  雁（嵩明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六）听证会记录人

马艳丽（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张  璐（嵩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四、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准备情况

1.2023年2月8日，在嵩明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布了《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听证事项、举行的时间及地点、报名方式及报名截止时间（第1号公告）。

2.2023年2月24日，在嵩明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布了听证主持人、听证委员、听证监察人、决策发言人、代表名单及听证时间、地点、听证事项（第2号公告）。

（二）听证会召开

2023年3月14日14:30，听证会在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四楼大会议室举行。听证代表35人、听证委员3人、听证监察人3人、决策发言人2人、听证记录人2人，共45人参加了听证会。本次听证会应到会正式代表35人，实到会35人，代理委托3人，请假0人，符合听证制度的规定。涉及此次听证内容的有关材料，县发改局已于会前送达听证会正式代表。听证会由县发改局分管副局长主持，会议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1.听证主持人介绍核实参加人员身份等情况。
2.听证监察人根据听证代表人数及参加情况宣读准予召开听证会监察意见书。

3.听证主持人宣读听证会纪律。

4.决策发言人就《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依据、理由和有关背景资料作简要情况说明。

5.听证会代表对《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提问并发表意见建议。

6.决策发言人就听证代表的提问决策进行答辩。

7.有补充意见的听证代表补充发言。

8.听证代表提交本人的《听证代表意见建议记录表》
9.听证委员进行合议。

10.听证主持人总结和归纳听证代表的主要观点和理由。

11.听证代表对听证会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字核定。

12.听证监察人对本次听证会的举行过程出具听证监察意见书。
五、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和建议
35位听证代表都作发言，归纳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为以下六点：

1.听证代表一致认为，本方案内容详实，切合实际，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行性，原则同意本次水价调整方案。

2.建议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进一步提高供水服务水平。
3.建议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不断提高供水质量，保证持续足额供给。

4.希望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积极争取资金，加强供水管网改造。

5.加强节约用水宣传。

6.部分社区反映污水处理费收费不合理，希望得到解决。

六、决策发言人的陈述和答辩
针对各代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听证决策人对《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做了详细解释和说明：

1.建议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进一步提高供水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供水质量，保证持续足量供水问题。

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的水源为大石头水库，虽然近年来在旱季时会出现水位下降明显，逼近最低警戒水位的情况，但对盟源自来水公司的供水依然是足额供给。盟源自来水公司近几年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制水设备得到升级改造，制水效率和质量明显提升，但因部分管网老化，管内壁沉积层增厚，需定期冲刷清洗，可能会造成临时性停水或出现短时水质浑浊情况。我局将督促盟源自来水公司加大供水科普宣传，并根据管网老化情况，逐步更新改造供水管网。

2.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水价倾斜的问题。

此次水价调整方案例明了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扶持方案，明确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户，凭嵩明县民政局颁发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每人每月基础水量4立方米仍按以前的1.8元/立方米计收，超出部分才按正常水价执行，所以对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质量影响非常有限。
3.杨桥街道部分社区污水处理费收费不合理的问题。

部分代表反映杨桥街道部分社区未接入排污公共管网，污水是由本社区自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但由县盟源自来水公司代收的污水处理费还依然在收着，希望调查核实。我局将会同县住建部门对我县污水处理管网覆盖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结合上级对污水处理费的收费精神和要求，给涉及该问题的社区居民一个完整明确的答复。
七、听证机关对听证情况的评说及采纳意见

本次听证会35名听证代表均发言，共收到听证代表意见建议38条。听证代表的意见建议充分考虑了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的实际，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我局将认真研究，继续对《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修改完善，以保证文件的严谨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